
儋州市政府雇员招聘试点工作方案
为了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儋州经济发展，特制定儋州市政府雇员招聘试点工作方案，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土环境资源局为试点单位，逐步面向全市推开。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以满足我市中心工作和重要项目对人才的需求，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 基本原则

紧紧围绕我市中心工作和重点项目急需的人才为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先试点后铺开。
三、招聘试点雇员单位、职级、职数、资格条件及范围
	招聘试点单位
	招聘
职级
	招聘职数
	招聘资格条件
	招聘范围

	
	
	
	性别
	专业
	学历
	年龄
	职称或资格
	其他条件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普通雇员
	10名
	住房保障管理1名


	不限
	房地产管理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房屋拆迁管理1名
	不限
	不限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城乡
规划1名
	不限
	建筑学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房地产管理1名
	不限
	房地产相关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办公室1名
	不限
	中文相关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规划
用地1名
	不限
	市政工程、规划相关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2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城乡
建设1名
	不限
	规划、建筑、园林等相关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普通雇员
	
	建设
管理1名
	不限
	建筑工程、工民建等相关专业
	大专
	30岁以下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省内招聘

	
	高级雇员
	
	高级建筑师2名
	不限
	建筑工程、工民建等相关专业
	硕士
	50岁以下
	高级建筑师职称
	具有高级建筑师资格证
	省内招聘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普通雇员
	10名
	办公室秘书1名
	女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26岁以下
	
	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有较好的文字功底，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市内招聘

	
	
	
	规划技术人员1名
	男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本科
以上
	30岁以下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省内招聘

	
	
	
	用地管理技术人员1名
	不限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本科
以上
	35岁
以下
	
	
	市内招聘

	
	
	
	耕地保护工程技术1名
	男
	不限
	大专
以上
	35岁以下
	
	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市内招聘

	
	
	
	地籍管理科技员1名
	不限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本科
以上
	40岁以下
	地籍管理高级技术员
	具有土地估价师或土地登记代理人资格者优先
	市内招聘

	
	
	
	环保工作人员1名
	不限
	不限
	大专
以上
	35岁以下
	
	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市内招聘

	
	
	
	督办工作人员1名
	男
	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学士学位）
	28岁以下
	
	有两年国土基层工作经验、有较好的文字功底
	市内招聘

	
	
	
	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助理1名


	男
	法律专业
	大专
	50岁以下
	
	具有律师资格证
	市内招聘

	
	
	
	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主任助理1名
	男
	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
	35岁以下
	
	有较好文字功底、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市内招聘

	
	
	
	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工程技术人员1名
	不限
	不限
	大专以上
	35岁以下
	
	具有一线征地等工作经验优先
	市内招聘


四、招聘政府雇员程序
（一）发布招聘公告。通过儋州政务网发布，发布时间为2011年3月底。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按照上述招聘条件及要求审核报名者相关证书和有关材料。
（三）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报名者请登陆儋州政务网（www.danzhou.gov.cn）“通知公告”栏下载《报名登记表》，填写报名表后，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管理科报名（市委办公大楼8楼0801房）。
报名者在报名时还须提供以下纸质材料：（1）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以及各种荣誉证书等有关资料复印件各1份（请携带原件审核）；（2）近期1寸彩色证件照4张。
（四）考试。考试分为笔试（高级雇员免笔试）和面试，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五）考核。根据考试成绩从高分至低分确定考核对象，并由人事部门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对考核对象进行考核。

（六）体检。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对拟聘人选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拟聘人选体检不合格或自愿放弃应聘的，取消其拟聘人选资格。

（七）公示。对拟聘人选进行公示，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八）决定聘用。由儋州市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提出拟聘人选，报市政府审批。

（九）办理聘用手续。由单位填报《雇用人员审批表》，经人事部门审核后上报市政府审批，并发给《政府雇员证书》，核定佣金标准，政府雇员单位代表政府与雇员本人签订《雇用合同书》。
五、雇用事项与要求

（一）政府雇员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利，不占用单位编制。

（二）雇用单位必须依照《劳动合同法》，与雇员签订雇用合同,明确规定雇用期限、雇用期间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雇用合同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雇用合同期限一般为1—3年，其中试用期为
3个月。试用期合格的继续雇用,不合格的要及时解雇。有些临时性工作，也可以按照课题或者项目,签订1年以下的雇用合同。

（三）政府雇员受雇期间的工作表现，由雇用单位负责依据雇用合同进行考核。雇用合同期满续雇或解雇，均由雇用单位提出意见，经市人事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实施。解除雇用关系的雇员，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

（四）依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雇员受雇期间，由市政府负责为雇员办理社会保险，缴费标准按照有关规定由市财政和雇员本人按比例缴交，除此之外，市政府不再为雇员提供其他福利待遇。雇员佣金和社会保险金列入市政府财政预算，市财政局根据市人事部门提供的政府雇员人数和费用标准，按月发放雇员佣金，并为雇员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

（五）雇用单位要根据工作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为雇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使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六）政府雇员受雇期间原则上不得兼做其他工作。原有工作单位的，原则上应与原工作单位脱离工作关系；原单位不同意继续保留其人事关系的，其人事档案可委托市人事部门保管。

六、雇员薪酬标准：
《政府雇员薪酬标准》（见下表），普通雇员设1-3档，高级雇员设4-6档，雇员月薪标准由市政府确定后发放。

	职别
	档次
	月薪（元）
	年薪（元）

	普通雇员
	1
	3000
	36000

	
	2
	3500
	42000

	
	3
	4000
	48000

	高级雇员
	4
	5000
	60000

	
	5
	7000
	84000

	
	6
	10000
	120000


七、成立招聘政府雇员领导小组。

为加强招聘政府雇员工作的领导和确保招聘工作的顺利实施，成立儋州市政府雇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严朝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李萍（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德智（市政府副市长）
成员：林威（市纪委）
冯步卷（市委组织部）
王凌融（市人社局）

邓美菊（市编委办）
何齐贤（市财政局

袁树柏（市住建局）

王波（市国土局）

王雷（市社保局）

林琼菊（市征管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王凌融同志兼办公室主任。
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0一一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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